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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市 水 务 局

中水函〔2024〕348号

中山市水务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2024002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

宋世堂、胡元山等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快镇街排水厂网一体化实施落地的建议》

（建议第 2024002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

市财政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你们提出的宝贵建议。建议指出非中心城区镇街排水

厂网一体化工作进度滞后，提出加强市镇两级工作联动等措施推动

镇街排水厂网一体化项目落地的建议，与当前我局正在推进的非中

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高度契合，已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吸纳。

一、关于“以改革条件比较成熟的镇街作为试点”的建议

采纳该建议。2022年，我市以中心城区（东区、西区、南区、

石岐街道，沙溪镇）为先行示范区，采用特许经营模式（BOT+O&M

模式），完成了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特许经营项目招标工作，

并于 2022年 12月 28日签署《中山市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特许经

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》（下称“特许经营协议”），由中山公用城市

排水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排水公司”）承担中心城区排水设施的投融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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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运营、维护与管理等全过程工作，基本实现中心城区排水厂

网一体化管理。

自项目落地后，我局切实加强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制定了《中

山市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特许经营项目绩效考核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

《中山市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特许经营项目有关费用支付方案》等

文件，通过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交流反馈、履约检查、现场抽查、

半年度绩效考核和子项工程竣工验收绩效考核等方式对项目实施

全过程监管，逐步建立并健全“责任明确、边界清晰、监管严格、

运转高效”的城市排水管理体系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中心城区污

水处理厂和排水设施运行稳定，排水系统的整体管理养护水平有效

提升，排水管网高水位运行情况得到改善，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

厂进水浓度有效提升。

二、关于“加强市镇两级工作联动，加大对镇街排水厂网一体

化改革工作业务指导”的建议

采纳该建议。

（一）非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进展

2023年 7月 31日，中央环保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暨全市水污染

治理工作指挥部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市治水办”）工作会议决定非中

心城区由各镇街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依法依规、自主选取

企事业单位负责辖区内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。截至 2023年底，部

分镇街初步完成了实施方案编制，但部分实施方案存在内容不够详

实、实施范围缺项等问题。2024年 1月 3日，市治水办召开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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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取进展情况汇报，要求各镇街加快细化完善实施方案，并明确实

施节点，在 2024年底前落实运营主体，进入排水厂网一体化运维

阶段。为加快非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推动，市水务局起草

了《中山市非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方案》并报市治水办审

议，6月 13日正式印发该方案，明确了非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

化的工作目标、分工及要求。

截至目前，翠亨新区（含南朗街道）已于 2023年 9月签订排

水厂网一体化协议，委托期为 20年。东凤、横栏、神湾已签订委

托期分别为 1年、2年、3年的污水厂网一体化运维合同。火炬开

发区（含民众）、小榄、五桂山、古镇、坦洲、三乡、阜沙、板芙、

黄圃、南头、港口、大涌、三角共计 13个镇街正在开展委托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市镇两级工作联动

一是坚持高位统筹。我市高度重视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，市治

水办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工作推进情况，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，

市级统筹、镇级推动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。

二是形成沟通机制。市水务局积极搭建市镇两级沟通桥梁，由

市水务局牵头，会同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

环境局等有关部门研究探索排水厂网一体化改革工作的总体工作

方案；各镇街成立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各镇街牵头

部门及责任人，全力实现工作目标。为推动市、镇两级同频共振，

同向发力，自启动非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项目以来，市水务局

组织相关部门及各镇街召开多次专题工作会议，共同探讨实现排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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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网一体化的路径选择。为方便市镇两级的及时沟通，市水务局组

建了我市排水厂网一体化改革专项工作群，并定期对各镇街开展情

况及遇到的困难及时汇总，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研究解决。

（三）加大业务指导

一是明确目标及分工。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治水办印

发《中山市非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方案》，明确非中心城

区排水厂网一体化的总体工作目标、时间节点、实施范围及运维效

果的目标，各部门工作分工和工作要求，对推进排水厂网一体化落

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
二是加强政策指导。2023年 11月 3日，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

出台《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办函〔2023〕115号），对我市部分镇街原本拟采用的排水厂网一

体化改革实施模式有一定影响。面对镇街对新政策的疑问，市水务

局积极组织座谈会，邀请市发展改革局进行政策指导，指导镇街合

理选择排水厂网一体化项目投融资方式。市发展改革局积极传达国

家、省关于项目投融资方式最新政策安排，于 4月 8日组织市有关

部门、企业、各镇街学习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全国发展

改革系统政策解读，于 4月 29日组织有关单位收看全国投资项目

前期工作和项目管理专题培训会。

下一步，市水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

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将继续立足职能，加强指导非中心城区各镇

街加快推进落实镇街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，实现年底前各镇街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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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自的排水厂网一体化运营单位并进入运营。结合中心城区排水厂

网一体化实施经验，市水务局计划组织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运

维单位与相关镇街在运维机制、考核机制、按效付费机制、奖惩机

制、成本测算及动态调价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交流。市生态环境局

将加快统筹协调镇街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，实现 2024年年

底前全市农村生活污水得到基本治理，全市治理率达到 90%以上，

并实现工程顺利竣工后敦促相关镇街移交厂网一体化统一运维。同

步持续加强对工业企业的排污监管，统筹把控城镇污水处理厂服务

范围内企业的废水纳管总量，协助落实厂网一体化的运维成效。

三、关于“制定厂网一体化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、费用定额标

准”的建议

部分采纳该建议。一是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方面。根据国家、省

有关精神，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规定，我市现行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具体为：非居民用水 1.40元/

立方米；居民用水 0.95元/立方米，特种行业用水按非居民标准的

1.2倍计征。考虑到近期周边城市相关舆情影响，当前不宜立即开

展全市污水处理费统一调价。鼓励有条件的镇街先行探索辖区范围

内的污水处理费调价工作。

二是设施维护费用方面。因考虑到各镇街管网质量及财力情况

有所不同，全市统一定价未必适用于所有镇街，管网等设施维护费

用定额标准暂不进行统一，各镇街可参考辖区以往维护项目或情况

类似的镇街拟定综合单价，按照中心城区排水厂网一体化特许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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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做法进行一定时期的成本监审和调价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们对中山排水厂网一体化工作的关心支

持。

中山市水务局

2024年 6月 26日

（联系人：张维敏，电话：28387754 18824507426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生态环境局、

市发展改革局、市财政局。

中山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4年 6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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